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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国际货运代理业是其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行业，随着多式联运和

现代物流的发展，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在从事传统的代理止务外，正逐

渐转变角色，从事物流、仓储、多式联运、无船承运等业务，并面临越

来越多的机遇和挑战。国际货运代理企止在从事不同业务时，会以

不同身份出现，所建立的法律关系和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有差异。

但是，传统的国际货运代理的"名"经常与其从事的业务的"实"

不符，导致了许多的误解与混乱。为此，本书重新翻译" Freight

Forwarder"的 用语 ，提 出 " 国 际货运服务经营者"概念 。 当 国 际 货运服

务经营者以代理人身份从事活动时，称为国际货运服务代理人;当国

际货运服务经营者以当事人身份从事元船承运业务、仓储业务、多式

联运业务等时，称为国际货运服务当事人。

我们深知，要改变被人们长期使用并已成习惯用语的概念并非

易事，而且这里还涉及有关立法问题。因此，书名仍然沿用传统的

"国际货运代理"一词。但是，从逻辑、表达等角度而言，"国际货运服

务经营者"确实有许多方便、合理之处。

国内已有多本关于国际货运代理方面的书籍，但本书具有以下

特色:

第一，以阐明传统的国际货运代理业务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

本制度为目的，对具体的国际货运业务内容不作详细论述，以避免大

而全的体系。

第二，对我国新建立的无船承运人制度予以特别关注，详细介绍

了我国相关的管理制度，弥补有关教材在这方面的不足。

第三，详细介绍有关标准交易条款，尤其是菲亚塔( FIATA)示范

规则以及单据。另外，还分析了我国和德国有关标准交易条件。

第四，详细介绍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关于代理方面的制度，这

是理解各国关于传统国际货运代理制度不同规定的基础，也是正确

理解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法律地位的前提。



第五，从掌握国际货运代理基础知识角度，本书对国际货运服务

经营者作为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仓储经营人及国际货运服务经营

者责任保险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通过对本书的学习，希望读者掌握国际货运服务业知识，并为从

事国际货运服务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物流管

理、国际贸易、经济学、国际货运与报关、港航管理等专业教材，也可

作为相关学科研究和实践的参考书。

尽管国际货运服务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业务操作也有基本的

规范，但是，编写一本涉及其多种业务的基础性的书籍仍然存在许多

困难，包括内容的选择、体系的安排等问题。本书在探讨国际货运服

务基础理论方面是一种尝试，希望对有关专业的读者在掌握相关知

识时有所帮助，并敬请读者对书中的疏漏之处提出宝贵意见。

国际货运代理行业协会、上海海事大学和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同

志们对本书的撰写和出版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编者

2006 年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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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双重推动下.国际物

流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了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物流业对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国民经济发

展、营造优良社会与产业环境等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发展程度

已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进程和综合国力的标志之一。国际物流涉及

交通运输、仓储管理、配送、信息等多个社会经济活动领域，是一个综

合性产业，因而，各国正从政策、技术等方面扶持本国国际物流的发

展。国际物流业正受到各国政府和企业前所未有的重视。

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对物流学科的研究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发

展历程，并拥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与成熟学科相比，现代

物流学科仍然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与国外比较发达的物流学科相

比，我国现代物流学科建设还存在一定差距，所以.上海市启动了物

流管理学科的建设工程，并对上海海事大学物流管理学科建设项目

给予资助。上海海事大学除在物流管理学科研究方面进行建设外，

还配合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需要，进行国际物流管理方面的研

究。由于上海海事大学在国际物流管理方面已经具有一定优势，又

根据国际物流管理理论研究、实际工作以及教学的需要，所以组织编

写国际物流管理系列丛书。

国际物流管理系列丛书涉及国际物流管理的经济、贸易、法律、

技术等问题，各书自成体系，同时又融于整体，并由具有丰富实践经

验和扎实理论基础的作者撰写。相信本系列丛书的撰写、出版将为

物流管理学科的发展和国际物流实践提供有益的帮助。

上海海事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
黄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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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绪论

?徽!可 l 掌握 国 际货运代理概念的 由 来 、 国 际货运服务经 营者概念的含义 、

z| 了 解国 际货运服务业的历 史 、 掌握菲亚塔和 中 国 国 际货运代理协会的 产
棉|生、组织机构、活动等内容。

第一节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

一、国际货运代理人名称之由来

"货运代理"是由英文"Fre igh t Forwarding"翻译而得 ; "货运代理人"则是

由英文的 " Frei g ht Forwarder" 或"Forwardi吨Agent" 翻 译 而 得 。 最 初 ，

"Freight Forwarder"和"Forwarding Agent"是 同 义词 ， 因 此 ， 我 国将 " Freight

Forwarder"或"Forwarding Agent"翻译为"货运代理人 "是恰骂的 。 " 国际货运

代理"或"国际货运代理人"则只要加上国际"International" 即 可 。

"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ing"就 是 " 国 际 货 运 代 理 " . "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er"或"International Forwarding Agent"就是 " 国 际货运代理

人"。实际上，即使在" Fre igh t Forwarder"前不加"International"， 货运代理人

通常所指的即是国际货运代理人。

随着国家的建立、社会的进步及专业分工，最早有了为进出国境代办有关

手续的报关行( Cu stoms Broker).然后又有了为进出 国境代办货物运输业务的

货运代理人( Forwarding Agent) 。 货运代理人从仅仅从事代理 、Iv 务 发展 至可 以

自己的名义从事相关悟动，开始更多使用" Fre igh t Forwarder"一词 。 目 前 ， 对

"FrEight Forwarder，， 一词的理解在使用英语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含义 ， 而在非英

语国家和地区也有不同的译法，在浩田译为" Trans i tai re"，在德国译为

"Spediteur"， 在 日 本则使用片假名"7 才 η 扩 "表示 。 我 国 的普遍译法是" 国际

货运代理人"，但是，也有"运输代理人"、"货物运输行"、"承揽运送人"、"运输承

揽人"、"货运承揽人"等多种译法。



2 国际货运代理概论

二、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的定义

(-- )"Freight Forwarder"的翻译问题

随着传统的国际货运代理人不断拓展业务范围，从代理人业务发展到无船

承运业务、多式联运业务、物流业务等，‘' Fre i gh t Forwarder"与 " Forwarding

Agent"不再是同 义 词 f ，"Forwarding AgeIL1"成为"Freight ForwardEr"的一部

分。这样，在我国普遍被接受的"国际货运代理"或"国际货运代理人"的概念不

能完全反映当今"Fwight Forwarder，，的含义 ，并导致了 " 名 不符实 "的现实 。 为

此，有必要重新翻译" Frei ght Forwarder" 0

我国对"代理"及"代理人"等概念有特定的法律含义。《民法通则》规定，代

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

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行为 C当 " Fre ight Forwarder"从

事尤船承运业务、多式联运业务、物流业务时，是以自己的名义参与运输等服

务，不是以委托人(被代理人)的名义，这样，继续使用"国际货运代理"或"国际

货运代理人"容易产生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现淆，不利于建立规范的市场秩序 o

在菲亚塔(Int erna t io n a l Federation of Freight Forwarders Associations)示

范规则 ( FIAT A Model Rules For Freight Forwarding Services) 中 ， 将"The

Freight Forwarder气 I i日 h i l i ty "分为非 当 事人 ( excep t as principal)责任相当事人

(as principal) 责任两类 。 这种分类 已被 同 际社会广泛撞受 ， 我 国继续沿用 " 国

际货运代理人"表示"Fre i ght Forwarder"的含义是难以与 国际社会接轨的 。

我国一般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中的"国际

货运代理企业"翻译成英文时，用"Freight Forwarder"。 在我 国确立独立的无

船承运人制度后.(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中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不再

包括从事无船承运监务的企业。但是，在对外交往巾，如果继续使用"Freight

Forwarder"表示我国 与其他一些 国家 、 菲亚塔组织等定 义的类似的经营者时 ，

可以将《巾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i、规定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背者包括在内。

当然，在个别国家，如美国，叩reigh t Forwarder"的含 义并不是非常广泛 。

在我国以往有关法规中J‘运输服务业"被赋于了特定的含义。按照1 9 9 6

年 6 月 1 8 El交通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服务业管理规定》的规

定，在中国境内为国内水路运输提供船舶代理和客货运输代理的服务被称为水

路运输服务。因此，也可以类似地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称为国际货物运输服

务业。

"Freigt11Forwarder"一 同确实很难翻译 ， 根据意译将其翻 译 为 " 同 际货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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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已经不合适，根据音译或许具有→定参考价值 . "Forwarder"一词的发

音近似于"服务的"，将意译初音译结合起米.可将 " Fre igh t Forwarder"翻 译为

"货运服务的人"。结合我国习惯用法，我们称之为"货运服务经营者"或者"国

际货运服务经营者"。

在美间，狭义的国际海七货运代理人 ( Ocea n Freight Forwarder)和无船承

运人( Non Ves s el-Opera t i ng Common Carrier. NVOCC)被统称为" 国 际海运巾

介人"(Ocean Transportation Intermediaries. OTI) 。 依此类推 ， 在我 国也可称

之为"因际海届中介人"，但是，由于为国际货物届输提供中介人服务的企业范

罔比较广泛，用来称呼目前"Fr巳ight Forwarder"所从事业务 的各类主体似乎不

是很合适。

基于上述理由，对我国国际货运代理业斗些传统概念予以重新命名、重新

定义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本书在引用有关法律法规时，仍然按照法律法规

的原有规定。

(二)相关概念的解释

1.国际货运服务业

用"国际货运服务业"代替"罔际货物运输代理业"或"国际货运代理业"。

根据《巾华人民共不相同同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第2条规定，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业，是指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或

者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及相关业务并收取报酬的行业。

这个定义同样适用于国际货运服务、It .因此，国际货运服务业包括以代理人和

写事人两种身份从事国际货运服务的行业。

2. 国 际货运服务经营者

用"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代替"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有时也被称为国

际货运代理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企业"是指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设立并获得从事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经营资格的企业。"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即指依法设立，获得从事国际货运

服务经营资格的企业，包括以代理人和当事人两种身份从事国际货运服务的企

业。国际货运服务经营在包括国际货运服务代理人初国际货运服务当事人。

3. 国 际货运服务代理人

用"国际货运服务代理人"代替以代理人身份从事业务的"国际货运代理企

业"，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规定，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作为

代理人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是指同际货运代理企业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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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货人或其代理人的委托，以委托人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名义办理有关业务，

收取代理费或佣金的行为。因此，国际货运服务代理人，是指接受进出口货物

收货人、发货人的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及相关业

务并收取报酬的企业。国际货运服务代理人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狭义的国际货

运代理企业。

4. 国 际货运服务 当 事人

用"国际货运服务当事人"代替"独立经营人" 0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

规定实施细则》规定，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作为独立经营人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

务，是指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或其代理人的委托，

答发运输单证、履行运输合同并收取运费以及服务费的行为。传统概念在这里

产生的问题最多，可以说是词不达意，因为既然是独立经营人，为什么从事的还

是代理业务?这里的"委托"与作为代理人身份接受委托有什么区别?什么是

独立经营人?以代理人身份从事业务活动难道不是一个独立的经营人.， "国际

货运服务当事人"完全可以避开这些恼人的问题，其含义是指国际货运服务经

营者以当事人身份从事国际货运服务的经营者。这里不强调签发运输单证，是

因为国际货运服务当事人除以无船承运人、多式联运经营人这种当事人身份参

与运输服务外.还可以从事仓储、包装、流通加T_等物流服务 o

5. 无船承运人

《国际海运条例》第 7条规定，无船承运业务，是指无船承运业务纤营者以承

运人身份接受托运人的货载，签发自己的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向托运人收取

运费，通过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完成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承担承运人责任的国际

海上运输经营活动。我们可以将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等同于无船承运人。

无船承运人，也称无船公共承运人，是指不经营船舶，以承运人身份接受货

载并且承担承运人责任，与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的关系属于托运人的国际货运

服务经营者。无船承运人属于国际货运服务当事人。

无船承运人的上述定义表明，其与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是不同的，在性质

上仍然属于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if如在美国被定位在国际海运中介人一样。

6. 国 际货运代理人协会联合会

国际货运代理人协会联合会 ( Int erna t i o na l Federation of Freight

Forwanler~ Associations , F1 ATA) ，也可称为菲亚塔，理论上可翻译为"国际货

运服务经营者协会联合会"，为了避免使用上的氓淆，暂时保留"国际货运代理

人协会联合会"的译法，而在更多场合使用菲亚塔。

7. 中 国 国 际货运代理协会

继续使用"巾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China 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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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elFA) 。 该协会2000年9 月6 日 在北京成立 ， 是菲亚塔的 国 家会

员。但从理论上，改为"中国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协会"或许更合适。

三、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的作用

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需要通晓国际贸易环节，精通各种运输业务，熟悉有

关法律法规，业务关系广泛，其信息来源准确、及时，与各种运输方式的承运人、

仓储经营人、保险人、港口、机场、车站、堆场、银行等相关企业，以及海关、检验

检疫、进出口管制等有关政府部门存在着密切的业务关系。这样，不论对于进

出口货物的收货人、发货人，还是对于承运人和港口、机场、车站、仓库经营人，

都有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对促进国际贸易初国际运输事业发展，增加本国

的外汇来源以及本国国民经济发展租世界经济的全球化，都有重要的推动作

用。在国际货物运输服务方面，对委托人或者货主而言，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

至少可以发挥以下作用。

1.组织协调作用

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历来被称为"运输的设计师"，"门到门"运输的组织者

和协调者。凭借其拥有的运输知识及其他相关知识，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组织

运输活动，设计运输路线，选择运输方式和承运人;协调与国际货运服务相关的

个人、企业单位以及政府部门的关系。因此，货主可以省却亲自办理这些事情

的时间，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2. 专业服务作 用

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的本职t作是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和经验，提供国际货

物运输中的货物承揽、交运、拼装、集运、接卸、交付等服务。国际货运服务经营

者可以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办理货物的保险、海关、检验检疫、进出口管制等于

续，有时甚至可以代理委托人支付运费、垫付税金和政府规费o国际货屋服务

经营者通过向委托人提供各种专业服务，可以使委托人不必在自己不够熟悉的

业务领域花费更多的心思和精力，使不便或难以依靠自己力量办理的事宜得到

恰当、有效的处理，有助于提高委托人的工作效率。

3. 沟 通控制作用

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拥有广泛的业务关系、发达的服务网络、先进的信息

技术手段，可以随时保持货物运输关系人之间、货物运输关系人与其他有关企

业和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对货物进行运输的全过程进行准确跟踪和控制，保

证货物安全、及时地运抵曰的地，顺利办理相关于续，准确送达收货人，井应委

托人的要求提供全过程的信息服务及其他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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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咨询顾 问作 用

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通晓国际贸易环节，精通各种运输业务，熟悉有关法

律法规，了解世界各地有关情况，信息来源准确、及时，可以就货物的包装、储

存、装卸和照管，货物的运输方式、运输路线和运输费用，货物的保险、进出口单

证和价款的结算，领事、海关、检验检疫、进出口管制等有关当局的要求和其他

事项向货主提出明确、具体的咨询意见，协助货主设计、选择适当处理方案，使

货主避免或减少各种风险、周折和不必要的费用支出 o

5. 降低成本作用

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掌握货物的运输、仓储、装卸、保险等市场行情信息，

与货物的运输关系人、仓储保管人、港口、机场、车站、堆场经营人和保险人有着

长期、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业务经验、有利的谈判地位

和娴熟的谈判技巧，通过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的努力，可以选择货物的最佳运

输路线、运输方式，最佳仓储保管人、装卸作业人和保险人，争取公平、合理的费

率，甚至可以通过集运效应使所有相关各方受益，从而降低货物运输关系人的

业务成本，提高经营效益。

6. 资金融通作用

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与货物的运输关系人、仓储保管人、装卸作业人及银

行、海关当局等相互了解，关系密切，长期合作，彼此信任。国际货运服务经营

者可以代替收货人、发货人支付有关费用、税金，提前与承运人、仓储保管人、装

卸作业人结算有关费用，凭借自己的实力和信誉向承运人、仓储保管人、装卸作

业人及银行、海关当局提供费用、税金担保或风险担保，可以帮助委托人融通资

金，减少资金占压，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第二节国际货运服务业的历史沿革

一、国际货运服务业的产生与发展

国际货运服务业是社会进步和社会分工发展的产物，是国际贸易和国际运

输发展的直接结果。随着人类社会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搜，经济贸易往

来的频繁，涉及地域的扩大，贸易环节的增加，社会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社会

分王细化，在公元 10世纪的欧洲大陆开始出现以报关行名义从事运输代理服

务的国际货运服务代理人，并且随着公共仓库的建立，海上贸易的扩大，欧洲|交

易会的举办.逐步有所发展。 13世纪，欧洲的一些咖啡馆里开始出现根据国际

贸易货主需要探听运输信息，选择承运人，组织、安排货物运输，代为办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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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手续的人。最初，国际货运服务代理人依附于货主，接受收货人、发货人的

委托 J办理货物的仓储、交运、装卸、运输、接收、通关手续，并收取一定的佣金。

16 世纪 ， 为了稳定客户 ， 增加收入 ，其 中 的一些公司 开始向 客户签发 自 己 的 单

据。 18世纪，已经开始出现将数个托运人发往同一目的地的货物集中向承运人

托运，并为客户办理货物投保手续的公司。 19世纪，海洋运输和铁路运输迅速

发展，国际货运服务业也日益繁荣，并开始向专业化方向发展。随着国际货运

服务业的繁荣和向专业化发展，在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之间逐渐产生联合、合

作和加强行业自律的愿望，欧、美各国纷纷成立国际货运服务业组织，并于 1 880

年 1月 19日在德国莱比锡成功地举行了第一次全球性的代表大会。

进入 20世纪以后，随着货运服务经营制度和运作方式的改革，国际货运服

务业的振兴，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之间的国际合作获得较大发展。 1 9 26年 5月

31 日 ，16 个国家的国家级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协会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成立 了

菲亚塔这一非营利性的民间国际货运服务业组织，以保障和提高国际货运服务

经营者在全球的利益。 1 965年，菲亚塔在瑞士的苏黎士设立了总秘书处，以协

调全球货运服务业的活动，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的联系与合作。 19 77年，又在

印度孟买设立了亚洲秘书处，以关注亚酬地区货运服务行业，与该地区的国际

货运服务经营者和国家行业组织建立直接的长期联系。

20 世纪30 年代以后 ， 汽车运输 、航空运输 、管道运输相继崛起 ，迅速发展 。

随着航空运输的发展，各国开始出现专门从事航空运输业务的国际货运服务经

营者，向货主提供办理托运或提取货物服务，向航空公司提供揽货、制单服务，

并且从事集运业务。为了保证安全、定期、经济的航空运输，促进直接或间接从

事航空运输业务的企业之间的合作，统一国际航空运输制度，开展代理业务，

1945 年4 月16 日 ， 国际上从事定期航班业务的航空公司 和航空 国际货运服务

经营者成立了国际航空运输协会(lATA)这一非政府组织。该协会的主要活动

之一就是召开航空货运及国际货运服务业会议，讨论航空货运及航空国际货运

服务业务，就航空公司和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之间的关系采取行动。

这些国际货运服务业组织的诞生，加强了不同国家的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

的交流，规范了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的业务行为，维护了国际货运服务经营者

的利益，促进了世界国际货运服务业的发展。 20世纪 50年代以后，国际货运服

务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二、我国国际货运服务业

在鸦片战争以前，我国的同际货运服务业发展十分缓慢。 1 8 40年鸦片战争

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国际贸易、航运、保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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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引进，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货运服务业制度才开始在我国出现。但是，由

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影响，限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兼营国

际货运服务业的官办招商局、巾央信托局等机构和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等外国

商行分别在沿海港口和长江主要港口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服务系统以外，其他运

输行、代理行、报关行基本上处于分散经营仓储、代理运输、代理报关等国际货

运服务业务，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国际货运服务

业一直没有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行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际货运服务业得到重视。 1 9 50年 9月，组建了天津国

外运输公司，直接受中央贸易部领导，统一组织国营对外贸易货物运输和租赁

外国船舶、It务，成为专业性国际货运服务公司。 1 9 51年初，交通部所属中国人

民轮船公司与贸易部所属天津国外运输公司合并，组成中国海外运输公司，统

一掌握海上货物运输，办理对外租船手续。 1 9 53年 1月 1日，对外贸易部成立

中国陆运公司，整合原有港口和口岸货物运输机构，并入中国进口公司各口岸

办事处和中国进出口公司各港口分公司，统一办理进出口货物'在港口和陆运、

空运口岸的报关、报检、交接、仓储、调拨T作，按照货物合理流向进行分运。为

了协调海、陆运输T.作，中国陆运公司港口分公司内设海运科，对外使用"巾国

海外远输公司 x x办事处"的名义。同日，交通部成立中国外轮代理公司，统一

办理航行国际航线和港、澳、台地区的船舶在我国港口、水域及有关地方的船务

代理和国际货运服务业务。 1 955年 4月，中国陆运公司改组成立巾国对外贸易

运输公司，中国海外运输公司的海上运输业务移交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办

理，由该公司负责进出口货物的订舱、配载、仓储、代运、报关、报检等国际货运

服务业务。同时，中国海外运输公司更名为中国租船公叶，专门负责对外租船

运输和租船管理工作。

1956 年至1984 年 ， 中 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一直作为各专业进出 口 贸易公

司的国际货运总代理人，根据各专业进出口公司的委托，办理其经营的进出口货

物的订舱、配载、交接、报关、报检、仓储、国内运输和过境运输业务，我国的国际货

运服务业务基本上处子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独家经营的状态。但是.其经营

活动的范围却在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从最初的铁路货物运输代理，发展到海

上货物运输代理、汽车货物运输代理、航空货物运输代理，乃至多式联运;从最初

的站到站、港到港服务，延伸到门到门服务;从最初的订舱、配载、交接、报关、报

检、仓储、国内运输业务，扩展到包装、刷嗤、制单、分拨等服务。

1984 年11 月2 日 ， 国 务院发出 《关于改革我国 国际海洋运输管理工作的通

知)) ，明确规定"中远外代可以承揽部分货物和少量租船，与货主建立直接承运

关系，外运可以经营部分船队和少量船舶代理业务"，允许中同远洋运输总公司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